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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55               证券简称：万邦达               公告编号：2018-002 

 

北京万邦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7 年第四季度重大项目进展情况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万邦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28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 2017 年第四季度重大项目进展情况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7-070），因部分内容出现笔误，现更正说明如下： 

更正前： 

“二、托管运营项目 

2017 年第四季度，公司（含控股子公司及全资子公司）运行的托管运营业

务预计结算总收入约 4,9230.39 万元，现有各项目结算情况如下： 

（一）神华宁煤煤基烯烃项目水处理系统专业外委运营项目：本项目合同期

为15年，本季度预计实现结算收入约961.21万元； 

（二）神华宁夏煤业集团二甲醚项目水处理系统专业外委运营项目：本项目

合同期为15年，本季度预计实现结算收入约557.62万元； 

（三）宁东煤化工基地污水处理工程BOT项目特许经营项目：本项目合同期

为20年，本季度预计实现结算收入约1,233.41万元； 

（四）神华宁夏煤业集团聚甲醛水处理运营项目：本项目合同期15年，本季

度预计实现结算收入约115.57万元； 

（五）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庆阳石化分公司污水处理及中水回用装

置托管运营服务项目：本项目合同期为1年，本季度预计实现结算收入约197.78

万元。 



                               关于 2017 年第四季度重大项目进展情况的更正公告 

 第 2 页 共 3 页 

（六）中煤陕西榆林能源化工有限公司甲醇醋酸系列深加工及综合利用项目

一期（Ⅰ）工程公用工程中心水系统装置托管运营服务工程：本项目于2014年签

署服务合同，合同期不少于5年，本季度预计实现结算收入约487.04万元； 

（七）神华宁夏煤业集团煤炭化学工业分公司甲醇厂和甲醇制烯烃项目高盐

水零排放BOT项目：本项目合同期为20年，本季度预计实现结算收入约545.14万

元； 

（八）神华宁夏煤业集团甲醇制烯烃项目水系统运营项目：本项目合同期为

10年，本季度预计实现结算收入约375.30万元。 

（九）陕西煤业化工集团神木天元化工有限公司中温煤焦油轻质化废水处理

BOT项目：该项目合同签署期为2014年9月，运营期限为开始运营之日连续20年，

本季度预计实现结算收入约288.24万元。 

（十）中国石油华北石化分公司污水处理厂托管运营项目：该项目合同签署

期为 2016 年 9 月 1 日，运营期限为 6 年。本季度预计实现结算收入约 169.08 万

元。” 

更正后： 

“二、托管运营项目 

2017 年第四季度，公司（含控股子公司及全资子公司）运行的托管运营业

务预计结算总收入约 4,930.39 万元，现有各项目结算情况如下： 

（一）神华宁煤煤基烯烃项目水处理系统专业外委运营项目：本项目合同期

为15年，本季度预计实现结算收入约961.21万元； 

（二）神华宁夏煤业集团二甲醚项目水处理系统专业外委运营项目：本项目

合同期为15年，本季度预计实现结算收入约557.62万元； 

（三）宁东煤化工基地污水处理工程BOT项目特许经营项目：本项目合同期

为20年，本季度预计实现结算收入约1,233.41万元； 

（四）神华宁夏煤业集团聚甲醛水处理运营项目：本项目合同期15年，本季

度预计实现结算收入约115.5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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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庆阳石化分公司污水处理及中水回用装

置托管运营服务项目：本项目合同期为1年，本季度预计实现结算收入约197.78

万元。 

（六）中煤陕西榆林能源化工有限公司甲醇醋酸系列深加工及综合利用项目

一期（Ⅰ）工程公用工程中心水系统装置托管运营服务工程：本项目于2014年签

署服务合同，合同期不少于5年，本季度预计实现结算收入约487.04万元。 

（七）神华宁夏煤业集团煤炭化学工业分公司甲醇厂和甲醇制烯烃项目高盐

水零排放BOT项目：本项目合同期为20年，本季度预计实现结算收入约545.14万

元。 

（八）神华宁夏煤业集团甲醇制烯烃项目水系统运营项目：本项目合同期为

10年，本季度预计实现结算收入约375.30万元。 

（九）陕西煤业化工集团神木天元化工有限公司中温煤焦油轻质化废水处理

BOT项目：该项目合同签署期为2014年9月，运营期限为开始运营之日连续20年，

本季度预计实现结算收入约288.24万元。 

（十）中国石油华北石化分公司污水处理厂托管运营项目：该项目合同签署

期为 2016 年 9 月 1 日，运营期限为 6 年。本季度预计实现结算收入约 169.08 万

元。” 

除总收入合计数因笔误更正外，原公告中其他内容及各运营分项目收入金额

不变，公司托管运营业务年度内未发生重大变化。因本次更正给投资者造成的不

便，公司深表歉意，在今后的信息披露中，将更为仔细严谨，进一步加强信息披

露审核工作，避免出现类似错误，提高信息披露质量，敬请广大投资者予以谅解。 

特此公告。 

 

     北京万邦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一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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